
厦门企业申报双百人才补贴

产品名称 厦门企业申报双百人才补贴

公司名称 漳州市鑫鼎汇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378号凤凰尚城1幢
A01号

联系电话 13960099485 13960099485

产品详情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厦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资助资金（以下简称“资助资金”）管理工作

，进一步发挥人才和用人单位在创新创业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厦委办发〔２０１０〕２１号）、《关于加快建设海西人才

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厦委办发〔２０１０〕２２号）（以下简称“双百计

划”）和《厦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厦财行〔２０１２〕２３号）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资助资金是指“双百计划”规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生活补助金（以下简称“补助

金”）和领军型创业人才创业扶持资金（以下简称“创业扶持资金”）。

第三条 海外高层次人才分为创新类和创业类，创新类是指我市企事业等用人单位引进、来我市工作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类是指携带技术、项目来我市创办企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补助金：

（一）创新类补助金申请条件：

１．入选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三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每年在厦工作时间不少于６个月；

２．入选人才已到岗并开展工作。



（二）创业类补助金申请条件参照创业扶持资金申请条件。

第五条 补助金拨付程序如下：

（一）创新类海外高层次人才符合拨付条件的，由用人单位向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办公室（以下简称

“专项办”）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书面申请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入选人才到岗情况；

２．劳动（聘用）合同情况；

３．在厦工作时间情况；

４．在厦工作开展情况。

（二）专项办审核后，符合拨付条件的，按规定程序报批、申请资金。

（三）专项办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详见附件１），并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

（四）创业类海外高层次人才符合拨付条件的，拨付程序参照创业扶持资金拨付程序。

第六条 补助金分为两部分拨付，５０％直接拨付个人，用于改善人才的生活条件；５０％拨付用人单位

，用于改善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具体用途如下：

（一）入选人才及其团队的科技创新经费或创业经费，包括入选人才及其团队工作所需的生产研发设备

等固定资产购置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培训费、学术交流费、会议费、

人员劳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相关费用支出；

（二）入选人才及其团队自主课题经费；

（三）经用人单位考核同意发放给入选人才的生活补助；

（四）与入选人才及其团队工作生活相关的其他费用。

第七条 拨付个人的补助金，由入选人才自行使用；拨付用人单位的补助金，由入选人才与单位协商使用

，属上述第六条所列使用范围的，单位应及时将资金拨付人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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